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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#$年 ""月 %&日劳动部发布’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(保障

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)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

高和企业公平竞争(制定本规定*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种经济类

型的企业!以下简称企业’以及在其中领取报酬的劳动者!以
下简称劳动者’*

乡镇企业是否适用本规定由省)自治区)直辖市人民政府

决定*
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+最低工资,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

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(其所在企业应支付的最低

劳动报酬*本规定所称最低工资率是指单位劳动时间的最低

工资数额*
第四条 最低工资率的确定实行政府)工会)企业三方代

表民主协商原则*
第五条 国务院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最低工资制度

实行统一管理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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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!自治区!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

区域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实行统一管理"

第二章 最低工资率的确定和发布

第六条 最低工资率在国务院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

下#由省!自治区!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

级工会!企业家协会研究确定"
第七条 最低工资率应参考政府统计部门提供的当地就

业者及其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!职工的平均工资!劳动生

产率!城镇就业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确定#高于当地的

社会救济金和待业保险金标准#低于平均工资"其具体测算方

法附后"
第八条 最低工资率一般按月确定#也可按周!日或小时

确定"各种单位时间的最低工资率可以互相转换"
第九条 最低工资率应考虑同一地区不同区域和行业的

特点#对不同经济发展区域和行业可以确定不同的最低工资

率"
第十条 各省!自治区!直辖市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工

会!企业家协会确定最低工资率时#应向当地工商业联合会!
财政!民政!统计等部门咨询"

第十一条 省!自治区!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行政主管部

门必须将确定的当地最低工资率及其依据!详细说明和最低

工资率的适用范围$包括区域!行业和人员"下同%报国务院劳

动行政主管部门备案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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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国务院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到省!自治区!
直辖市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备案报告后"应召集全国总工会!
全国企业家协会共同研究#如其报送的最低工资率及其适用

范围不妥的"有权提出变更意见"并在 $%天之内以书面形式

给予回复&
第十三条 省!自治区!直辖市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在 ’%

天之内未收到国务院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变更意见的"或

接到变更意见对原确定的最低工资率及其适用范围作出修订

后"应当将本地区最低工资率及其适用范围报省!自治区!直

辖市人民政府批准"并且在批准后 (天内发布&
第十四条 省!自治区!直辖市最低工资率及其适用范围

应在当地政府公报上和至少一种全地区报纸上发布&
第十五条 最低工资率发布实施后"如本规定第七条所

规定的诸项因素发生变化"或本地区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

累计变动较大时"应当适时调整"但每年最多调整一次&
最低工资率调整的权限!方式!程序!公布办法按照其确

定时的规定进行&

第三章 最低工资的给付

第十六条 最低工资应以法定货币按时支付&
第十七条 下列各项不作为最低工资的组成部分)
$*加班加点工资#
’*中班!夜班!高温!低温!井下!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

境!条件下的津贴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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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国家法律#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劳动者保险#福利待遇$

第四章 最低工资的保障与监督

第十八条 企业必须将政府对最低工资的有关规定告知

本单位劳动者$
第十九条 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其适用最

低工资率$
实行计件工资或提成工资等工资形式的企业%必须进行

合理的折算%其相应的折算额不得低于按时#日#周#月确定的

相应的最低工资率$
第二十条 劳动者由于本人原因造成在法定工作时间内

未提供正常劳动的%不适用于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$
第二十一条 劳动者因探亲#结婚#直系亲属死亡按照规

定休假期间%以及依法参加国家和社会活动%视为提供了正常

劳动$
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

最低工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监督$
第二十三条 工会有权对最低工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%

发现企业支付劳动者工资低于有关最低工资率的%有权要求

有关部门处理$
第二十四条 劳动者 与 企 业 之 间 就 最 低 工 资 发 生 争 议

时%按&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’处理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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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法律责任

第二十五条 违反规定第七条!第十条!第十一条!第十

三条!第十四条规定的"由国务院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期

限改正#
第二十六条 企业违反本规定第十六条!第十七条!第十

八条!第二十一条规定的"由当地政府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责令

其限期改正#逾期未改正的"对用人单位和责任人给予经济处

罚#
第二十七条 企业违反本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的"由当地

政府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补发所欠劳动者工资"并

视其欠付工资时间的长短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#欠付 $个月

以内的向劳动者支付所欠工资的 %&’赔偿金(欠付 )个月以

内的向劳动者支付所欠工资的 *&’赔偿金(欠付 )个月以上

的向劳动者支付所欠工资的 $&&’赔偿金#拒发所欠工资和

赔偿金的"对企业和责任人给予经济处罚#
第二十八条 对处罚决定不服的"当事人可以依照+行政

复议条例,的规定申请复议#对复议决定不服的"当事人可以

依照+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,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

讼#-参见行复第 ./$0条1
第二十九条 复议申请人逾期不起诉"又不履行复议决

定的"依照+行政复议条例,的规定执行#-参见行复第 )2/)3
条1

*企业最低工资规定



第六章 附则

第三十条 各省!自治区!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依据本规定

制定实施办法"
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

释"
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行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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